
予

黃
煌
雄

政治抗爭與民主秩序重建

朱
教
授
的
「
政
治
抗
爭
與
民
主
秩
序
重
建
」

時
間
，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幾
乎
就
是
我
參
政
的
時
間
。

從
一
九
七
七
年
五
項
地
方
公
職
人
員
選
舉
結
束
以
後
，
台
灣
的
政
治
進
入
實
質
轉
變
的
開
始
。
黨
外
運
動

受
到
一
九
七
七
年
選
舉
結
果
的
鼓
麓
，
士
氣
日
趨
高
昂
。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增
額
中
央
民
意
代
表
進
行
得
如
火
如

荼
之
際
，
由
於
卡
特
宣
佈
與
我
斷
交
，
國
民
黨
政
府
驟
然
中
止
選
舉
，
從
冷
漠
中
甦
醒
過
來
的
民
氣
，
乃
急
迫

地
尋
找
出
路
。

這
股
充
沛
的
民
氣
，
在
黨
外
引
導
下
，
有
如
賴
和
短
篇
小
說

|
|

「
前
進
」
所
描
寫
的
一
樣
，
一

直
「
前
進
」
'
且
「
為
著
前
進
而
前
進
」
'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終
於
受
到
國
民
黨
的
高
壓
，
並
爆
發
美
麗
島
事
件
。

一
九
八
0
年
起
，
黨
外
表
現
出
「
焚
而
不
毀
」
的
精
神
，
莊
嚴
地
再
出
發
。
其
間
黨
外
幾
度
受
到
嚴
厲
的
考

驗
，
但
仍
在
穩
定
中
成
長
，
且
終
於
突
破
黨
禁
，
組
成
民
主
進
步
黨
，
並
在
去
年
的
選
舉
中
，
確
立
民
進
黨
成

一
文
，
對
我
來
講
，
頗
有
親
切
之
感
，
因
為
該
文
所
探
討
的

為
圍
內
最
大
反
對
黨
的
地
位
，
進
而
確
立
國
內
兩
大
主
要
政
黨
的
政
治
形
勢
。

在
此
一
過
程
上
，
經
歷
了
朱
教
授
所
說
的
，
威
權
體
制
的
鬆
動
期
、
民
主
轉
型
的
啟
動
期
，
及
民
主
轉
型

的
推
動
期
，
我
曾
兩
度
在
立
法
院
服
務
，
也
參
與
過
街
頭
抗
爭
，
也
有
不
少
時
間
奔
走
於
群
眾
演
講
之
間
，
包

括
我
在
內
的
不
少
朋
友
，
都
曾
認
真
地
省
思
，
我
們
的
角
色
是
什
麼
?
我
們
到
底
應
克
盡
什
麼
職
責
?
做
怎
樣

25 

的
努
力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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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於
反
對
連
動
所
面
臨
的
衝
激
，
加
上
大
環
境
的
挑
戰
，
遠
在
十
一
年
前
，
我
便
在
「
職
業
革
命
家
、
社

會
運
動
家
、
政
治
改
革
家
」
一
文
(
發
表
於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八
月
「
八
十
年
代
」
第
三
期
)
，
提
出
這
樣
的
看
法
.. 

「
社
會
運
動
家
雖
然
也
如
載
難
革
命
家
一
樣
，
對
臨
成
體
系
感
到
失
望
與
不
滿
，
但
其
目
的
並
非
如
職
業

社會重建

革
命
家
想
要
摧
毀
整
個
臨
成
體
系
，
而
民
是
想
對
臨
屁
體
系
進
行
強
烈
的
衝
擊

•••••• 

社
會
運
動
家
所
要
衝
擊

的
，
正
是
臨
成
體
系
的
陰
暗
面
，
而
在
進
有
這
種
衝
擊
時
，
由
於
師
成
體
系
下
制
度
與
法
律
的
無
能
備
力
，
社

所
規
定
的
法
律
程
序
以
外
的
方
式
來
進
行
，
並
有
意
經
由
喚

不
容
再
忽
視
的
瑕
擾
。
」

民
眾
的
非
暴
力

手
段
，
來
有
強
解
決

這
種
社
會
運
動
家
所
採
用
的
方
法
或
程
序
，
正
是
朱
教
授
筆
下
的
「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」•• 

「
所
謂
體
制
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，
所
指
的
是
由
反
對
黨
派
或
反
對
人
士
，
針
對
國
家
體
制
、
政
治
結
構
、
政
治
自
由
與
人
權
等

涉
及
政
治
運
作
基
本
規
範
的
議
題
或
事
例
，
在
公
眾
場
合
所
進
行
的
聚
眾
示
威
、
遊
行
或
抵
抗
公
權
力
等
集
體

性
抗
爭
行
動
」
。
朱
教
授
說
這
種
「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，
是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演
進
歷
史
中
不
可
分
割
的
一
部

分
」
。
我
非
常
同
意
這
種
看
法
，
因
為
十
多
年
來
台
灣
政
治
的
演
變
，
作
為
其
中
一
個
工
作
者
，
我
應
該
見
證
，

社
會
連
動
家
採
用
的
「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」
，
實
是
不
可
抹
殺
的
主
要
因
素
之
一
。

從
黨
外
到
民
進
黨
，
我
認
為
除
了
扮
演
社
會
運
動
家
的
角
色
以
外
，
也
兼
有
政
治
改
革
家
的
角
色
。
所
謂

「
政
治
改
革
家
是
對
既
成
體
系
並
不
感
到
完
全
的
滿
意
，
但
政
治
改
革
家
對
其
所
不
滿
意
的
，
並
不
想
經
由
全

面
摧
毀
研
成
體
系
的
方
法
來
達
成
，
而
是
想
按
照
既
成
體
系
所
規
定
的
法
律
程
序
來
推
動
，
這
種
目
標
的
有
限

性
與
方
法
的
合
法
性
，
也
有
效
區
分
它
和
職
業
革
命
家
及
社
會
運
動
家
的
不
同
。
」

兼
有
社
會
運
動
家
和
政
治
改
革
家
雙
重
角
色
的
反
對
力
量
，
在
台

型
的
過
程
上
，
會
促
使
台
灣



27 

走
上
協
商
式
轉
型
，
而
非
斷
層
式
轉
型
之
路
，
實
是
自
然
的
發
展
。
況
且
台
灣
社
會
本
身
，
也
正
如
朱
教
授
說

的
，
存
在
著
有
利
於
協
商
式
轉
型
的
制
度
性
及
結
構
性
因
素
，
其
中
包
括
.• 

|
|
澈
烈
的
改
革
主
張
缺
乏
社
會
支
持
基
礎

|
|
中
共
對
台
灣
的
安
全
威
脅

|
|
政
治
民
主
化
與
本
土
化
的
相
結
合

台
灣
的
政
體
轉
型
雖
然
走
上
協
商
式
轉
型
之
路
，
而
依
照
理
論
的
推
演
，
在
協
商
式
轉
型
的
過
程
上
，
執

政
精
英
常
發
揮
「
絕
對
的
主
導
作
用
」.• 

就
台
灣
過
去
政
體
轉
型
的
演
進
來
看
，
特
別
是
在
蔣
經
國
晚
年
，
執
政

的
國
民
黨
確
實
也
扮
演
主
導
的
角
色
﹒
，
不
過
，
這
種
絕
對
的
主
導
角
色
，
隨
著
蔣
經
國
過
世
，
特
別
是
隨
著
圓

政治抗爭與民主秩序重建

民
黨
內
部
表
現
出
公
開
的
分
歧
以
後
，
也
有
了
改
變
。
其
中
改
變
的
最
主
要
特
徵
'
就
是
國
民
黨
的
主
導
性
角

色
，
必
將
隨
著
國
民
黨
內
部
分
歧
的
愈
公
開
化
，
而
相
對
降
低
。

今
年
春
國
民
黨
因
總
統
選
舉
呈
現
出
空
前
的
分
歧
以
後
，
國
民
黨
的
主
導
性
角
色
，
和
以
前
相
比
，
實
質

上
，
已
相
對
降
低
。

民
進
黨
在
此
一
期
間
，
包
括
總
統
選
舉
、
行
政
院
長
人
選
，
及
國
是
會
議
的
召
開
，
並
非

全
無
作
為
，
事
實
上
，
在
以
上
三
項
重
要
的
政
治
事
情
上
，
民
進
黨
採
取
了
三
種
不
同
的
指
導
原
則
.. 

第
一
階
段
為
以
靜
制
動

第
二
階
段
為
靜
中
有
動

動
。

即
以
國

第
三
階
段
為
以
動
制
動

當
民
進
黨
採
行
以
動
制
動
原
則
，
適
用
在
國
是
會
議
上
，
民
進
黨
並
非
全
然
被
動
，
國
民
黨
更
非
全
盤
主

間
最
引
起
爭
論
，
而
又
最
可
能
帶
動
今
後
政
局
深
遠
影
響
的
總
統
選
舉
方
法
而
論
，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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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會
議
終
於
接
受
總
統
普
選
的
共
同
意
見
，
實
是
民
進
黨
以
動
制
動
原
則
靈
活
運
用
的
結
果
，
這
也
反
證
國
民

黨
實
非
居
於
絕
對
的
主
導
地
位
。

國
是
會
議
之
後
，
執
政
的
國
民
黨
，
為
了
致
力
內
部
的
整
合
，
似
乎
予
人
有
倒
退
或
復
辟
之
感
.
，
但
從
長

遠
角
度
看
，
這
種
膠
著
狀
態
，
代
表
朝
野
雙
方
內
力
凝
聚
的
過
程
，
並
非
常
態
的
穩
定
。
這
種
膠
著
終
須
打
破
，

打
破
的
方
法
，
除
須
善
用
體
制
內
所
有
的
程
序
與
方
法
外
，
也
不
應
排
除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。
十
多
年
來
，

為
台
灣
的
民
主
秩
序
重
建
已
克
盡
職
責
的
政
治
抗
爭
，
並
非
己
走
到
歷
史
的
終
點
，
在
政
體
的
轉
型
完
全
完
成

以
前
，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，
仍
是
在
野
力
量
致
力
健
全
的
民
主
秩
序
建
立
必
要
時
不
可
或
缺
的
方
法
。
不
過
，

它
的
使
用
必
須
更
慎
重
，
它
不
應
再
被
視
為
僅
是
技
術
的
動
作
，
或
騷
擾
的
出
擊
，
它
應
該
面
對
複
雜
的
局
面
，

考
慮
更
多
的
因
素
，
並
接
受
戰
略
指
導
，
為
戰
略
服
務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體
制
外
的
政
治
抗
爭
應
該
是
在
野
力
量

全
盤
戰
略
考
慮
的
一
環
，
它
不
一
定
要
常
使
用
，
但
一
旦
使
用
，
應
該
發
揮
效
果
，
因
為
它
的
目
的
是
要
致
力

社會重建

的
完
成
，
以
及
民
主
秩
序
的
重
建

o


